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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爆破行业协会提出、归口并宣贯。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广西

爆破行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卢山、郎伟平、黎卫超、王盟、詹杰、涂胜、郑靖、徐清、戴龙才、张焱光 

罗远耀、王士发、谢红祥、武巧焕、张淑芳、李晓旭、刘美山、杨正贵、郭坚、姚二雷、蔡祈泉、 
潘祥弟、周发贵、熊建武、黄高僚、王英、黄朝俭、李果龙、莫国恒、吴恒和、赵明特、赖才贵、 
胡珊、龚成波、陈毅珍、迟浩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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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岩塞爆破施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水下岩塞爆破施工相关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总体要求和原则、测量与勘察、爆破器

材、生产性试验、水下岩塞爆破施工要求、爆破安全监测、爆破后检查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水下岩塞爆破施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6722  爆破安全规程 

GB/T 9786  工业导爆索 

GB 28286  工业炸药通用技术条件 

DL/T 5333  水电水利工程爆破安全监测规程 

NB/T 11667  水下岩塞爆破设计规范 

WJ/T 9085  工业电子雷管 

3 术语和定义 

NB/T 1166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硐室  blasting chamber 

用于硐室爆破时装填和起爆大量炸药的硐室或巷道。 
3.2  

导洞  guidance tunnel 

为便于硐室开挖，先在岩塞岩体上开挖的小坑道。 
3.3  

连接洞  connection tunnel 

硐室与导洞之间连接的洞室。 
3.4  

水上作业平台  floating platforms for drilling blast 

为便于水下钻孔、水下清淤作业而构建的施工作业平台。 
3.5  

气垫式岩塞爆破  air cushion rock plug blasting 

在岩塞体与集渣坑之间设置一个缓冲气垫室，采用闸门井高水位充水反压形成气垫减震并消除井喷。 

4 总体要求和原则 

4.1 水下岩塞爆破应根据工程特点、具体要求和施工条件比选排孔岩塞爆破、硐室岩塞爆破、硐室与

排孔联合岩塞爆破，并结合工程地形、地质、周边环境等实际情况优选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节能高效和绿色环保的施工方法和工艺流程，确保一次爆破贯通、安全可靠、成型良好。 

4.2 水下岩塞施工前，应搜集与水下岩塞爆破有关的爆破试验资料、设计文件、水下地形、地质情况

及爆破周边影响区域等资料，包括： 

—— 岩塞口 2
 
km 范围内水上交通、水产养殖、水生生物、潜水作业等情况； 

1 



T/GXAS 1264—2026 

—— 岩塞口水深、水下地形、岩面线、覆盖层或淤泥层状态； 

—— 洞脸边坡、岩塞体、集渣坑等部位的地质资料； 

—— 进口段结构布置、结构型式尺寸的设计图纸和设计说明书等设计文件； 

—— 集渣、泄渣或集渣和泄渣相结合方案； 

—— 爆破有害效应对周边建（构）筑物的影响及各保护对象的安全允许振速、水击波压力值等保

护要求； 

—— 与工程有关的物资和爆破器材供应情况； 

—— 其它有关资料。 

4.3 水下岩塞爆破施工前，应对岩塞体地质和水下地形情况进行复核，查明岩体完整性，必要时进行

补充勘测。当地质条件较差或渗水量较大时，应进行灌浆加固等预处理；当覆盖层较厚或水下洞脸边坡

存在乱石时，应进行水下清淤处理；当岩塞体上部岸坡存在不良地质，必要时采取锚杆、锚索加固措施。 

4.4 应进行爆破参数试验、爆破器材试验及水工模型试验，宜开展水下岩塞爆破三维数值仿真反演分

析，为岩塞爆破优化设计提供可靠资料。 

4.5 施工单位应根据岩塞爆破设计文件编制水下岩塞爆破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并经专家评审。其编写

目录详见附录 A。 

4.6 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规模、进度和质量等要求，结合具体情况：选择状态良好的配套设备,并积极

推广使用通过试验和鉴定的各项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方法。 

4.7 施工单位应根据水下岩塞爆破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各工序作业指导书，进行全员技术交底，全

过程跟踪技术指导。 

4.8 水下岩塞爆破实施，建设方应牵头成立爆破指挥部，全面指挥和协调岩塞爆破工程施工的各项工

作。 

4.9 爆破作业前应对闸门井等相关设施做好防护。 

4.10 岩塞爆破后，应检查爆破贯通效果、竖井涌水、渣堆状态、闸门井和堵头安全状态及隧洞过流情

况等，结合安全监测数据对爆破效果进行评价。 

4.11 水下岩塞爆破除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外，尚应符合 GB 6722 的规定。 

5 测量与勘察 

5.1 一般规定 

5.1.1 水下岩塞爆破施工应建立专用平面和高程控制网，控制网点应布置在爆破影响区外（距离岩塞

边缘≥100
 
m），且不易受水流、振动破坏，钻孔前定期进行复核，确保稳定性。 

5.1.2 水下岩塞爆破施工前应进行水下地形复测，重点复测岩塞轴线、进/出口边界，若地形有浅滩、

深潭、反坡等复杂区域，宜派潜水员进行补充修订测量。 

5.1.3 岩塞爆破作业前应对周边建筑物（如大坝、隧洞衬砌）、边坡、水位观测点等设置监测标志，

测量初始坐标及高程。 

5.1.4 水下岩塞爆破施工前需对岩塞预留岩体的实际轮廓进行测量，与设计轮廓对比，偏差超过 10
 
cm

时需调整爆破参数。 

5.2  钻孔定位测量 

5.2.1 按爆破设计的钻孔布置图，精确测设每个爆破孔的平面位置、孔口高程、孔深及倾角和孔底抵

抗线。 

5.2.2 钻孔定位精度要求：平面位置中误差≤3
 
cm，孔口高程中误差≤2

 
cm，倾角误差≤0.5°，确保

孔位符合设计要求。 

5.2.3 测量成果需经监理单位复核，关键数据（如岩塞轮廓、钻孔定位）需通过第三方检测验证，确

保满足设计及相关测量规范要求。 

5.3 地质复勘 

5.3.1 在岩塞锁口段施工时，应布置由内向外辐射的超前勘探钻孔，孔数不少于 5个，宜辐射上、下、

左、右、中五个区域，复核岩塞体和覆盖层厚度以及地质情况，检测岩塞体灌浆效果及透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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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超前勘探孔应穿透岩塞体，并做好防涌水措施，包括埋设孔口管，布设抽排水设备等。 

5.3.3 勘察工作完成后，勘探钻孔应灌浆封堵密实。 

6 爆破器材 

6.1 一般规定 

6.1.1 爆破器材进场前应进行验收，包括包装、产品外观、产品合格证、性能检测报告及防水性能专

项检验记录。 

6.1.2 水下岩塞爆破应选择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爆破器材，并满足水下抗压要求： 

—— 耐水抗压的设计水压力不应低于承受的最大静水压力的 1.1倍，耐水抗压时长应大于装药至

起爆总时长，且不宜小于 7
 
d； 

—— 炸药在设计水压力和耐水时长条件下应能正常被同等条件下的雷管和导爆索起爆并连续传爆，

且爆速不宜低于 4
 
500

 
m/s、爆力不宜低于 280

 
mL、猛度达到 12

 
mm～16

 
mm； 

—— 导爆索在设计水压力和耐水时长条件下应能正常被同等条件下的雷管起爆并传爆，对切口部

位应进行防水处理； 

—— 电子雷管在设计水压力和耐水时长条件下应能正常起爆同等条件下的炸药和导爆索，单发准

爆率应在 99.99%以上，且延时精度满足要求，电子雷管还应满足耐受冲击压力不小于 70
 
MPa。 

6.1.3 严禁使用过期、受潮、变形或性能不明的爆破器材。 

6.1.4 岩塞爆破施工前应通过专项试验验证爆破器材的防水抗压性能，满足要求方能使用。 

6.1.5 起爆主线应按实际长度进行定制，中间不应有接头。 

6.2 爆破器材性能试验 

6.2.1 应在现场对生产性试验和水下岩塞爆破选用的爆破器材分别进行性能检验试验。 

6.2.2 炸药除应按照 GB 28286的有关规定对药卷密度、殉爆距离、猛度、爆速、做功能力等基本性能

进行检验，还应按设计水头和耐水时长进行雷管或导爆索起爆炸药、连续传爆的耐水抗压试验。 

6.2.3 电子雷管除应按照 WJ/T 9085 的有关规定对起爆能力、延期时间、起爆网路可靠性等基本性能

进行检验，还应按设计水头和耐水时长进行起爆炸药与导爆索的耐水抗压试验以及耐受冲击压力试验。 

6.2.4 导爆索除应按照 GB/T 9786 的有关规定检测其爆速、传爆性，还应按设计水头和耐水时长进行

雷管或炸药起爆导爆索、连续传爆的耐水抗压试验。 

7 生产性试验 

7.1 生产性试验 

7.1.1 生产性试验包括爆破参数试验、贯通试验（原位模型试验）、爆破工艺试验等，试验前应编制

岩塞爆破生产性试验大纲，其编写目录详见附录 B。 

7.1.2 生产性试验应选择与岩塞地质条件相似的洞室。一般情况下，生产性试验可结合引水隧洞开挖

同步进行；有条件或采用硐室爆破时，应进行原位或模型实验。 

7.1.3 生产性试验应考虑对周围环境、水生物等的影响，并进行爆破有害效应安全监测。 

7.1.4 生产性试验的施工质量控制标准与正式岩塞爆破要求一致。 

7.2 爆破参数试验 

7.2.1 应进行下列爆破参数试验： 

—— 排孔岩塞爆破方案需做单临空面开挖爆破试验； 

—— 硐室岩塞爆破或硐室与排孔联合岩塞爆破方案需做超前导洞、导洞、硐室开挖的爆破试验； 

—— 水下岩塞爆破均需做起爆网路可靠性试验、爆破漏斗试验、周边孔光面爆破或预裂爆破参数

试验。 

7.2.2 单临空面、超前导洞、导洞、硐室开挖爆破试验主要包括掏槽区及扩大区的炮孔布置，钻孔深

度，装药结构，起爆网路等爆破参数。 

7.2.3 单临空面开挖爆破试验宜采用直孔掏槽方式，并在中间布置空孔。掏槽孔与空孔均平行于岩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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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线布置，掏槽孔与空孔数量、装药量等通过试验验证确定。 

7.2.4 爆破参数试验频次应满足爆破设计要求，且爆破漏斗试验不少于 3 组、每组不少于 3次；周边

孔光面爆破孔或预裂孔试验不少于 3组、每组不少于 5孔，单临空面爆破试验不少于 2次。 

7.2.5 对于有深厚覆盖层的岩塞爆破，还应进行覆盖层的爆破扰动试验，验证破坏范围。 

7.3 贯通与爆破工艺试验 

7.3.1 采用排孔岩塞爆破方案时，应进行不少于 1次贯通试验，模型比尺宜采用 1:1。 

7.3.2 采用硐室岩塞爆破或硐室与排孔联合岩塞爆破方案时，宜选择靠近岩塞，地形与地质相似，且

不影响岩塞的原位试验，模型比尺宜采用 1:1～1:2。 

7.3.3 贯通试验（原位模型试验）的施工布置应充分利用现有试验条件，保证出渣安全、快捷，尽量

减少开挖工程量。 

7.3.4 爆破工艺试验宜结合贯通试验进行，主要验证爆破器材的耐压防水工艺、爆破钻孔控制施工工

艺、硐室开挖工艺、爆破器材的装填工艺、堵塞工艺、网路连接工艺、起爆工艺等。 

8 水下岩塞爆破施工 

8.1 一般规定 

8.1.1 应通过生产性试验确定钻孔、硐室开挖、装药及联网等施工工艺，制订贯穿孔和渗涌水封堵措

施和排水措施。 

8.1.2 应编制装药、封堵施工任务分解图及作业指导书，明确精度控制方法、质量检查和安全注意事

项，并进行技术交底。 

8.1.3 钻孔工作平台应牢固可靠且方便钻机移动。 

8.1.4 参加药柱（包）加工的爆破作业人员，宜穿戴防静电的衣物。 

8.1.5 人力往硐室搬运炸药时，每次搬运数量不超过两箱（袋）。搬运工人行进中，应保持 1
 
m 以上

的间距；上下坡时，应保持 5
 
m以上的间距。 

8.1.6 炸药与雷管不应混合运送；起爆体、起爆药包或已接好的起爆雷管，应由爆破员携带运送，爆

破安全员监管。 

8.1.7 药柱或起爆体加工、装填应在爆破技术人员指导下及爆破监理工程师的监督下进行。 

8.1.8 配备抽排水设备，排水量与单个贯通孔涌水量相匹配，保持集渣坑水位不上涨。 

8.1.9 装药开始前应将电灯及输电线路撤离工作面 50
 
m以外，装药时用投灯、矿灯照明，工作面不得

有杂散电流。 

8.1.10 装药完成后，应及时清理现场、清点火工产品数量，剩余的爆破器材应及时退回库房。 

8.2 钻孔与硐室开挖施工 

8.2.1 炮孔应统一编号，根据设计孔位布置进行放样，将每个炮孔位置标注到掌子面上。 

8.2.2 每个炮孔开孔前应进行开孔验收，主要内容包括：预钻孔孔位、摆钻角度、钻机固定情况等，

将验收数据填入钻孔情况验收表中，验收合格方可开钻。 

8.2.3 炮孔直径宜在 60
 
mm～115

 
mm范围内选取，空孔孔径不宜小于 90

 
mm。 

8.2.4 爆破孔宜采用轻型潜孔钻机钻孔，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孔位、孔向、孔深满足设计要求。 

8.2.5 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布孔、造孔,控制好孔位、孔向和孔深，并满足下列要求： 

—— 掏槽孔开孔误差控制在±2
 
cm；孔底误差控制在±3

 
cm；深度误差控制在±3

 
cm； 

—— 掏槽孔方向与设计倾角一致，钻孔偏斜误差不大于 0.5°；孔底不能出现两个串通； 

—— 主爆孔孔底偏斜误差控制在±10
 
cm，开孔误差小于 3

 
cm，在不透水条件下孔深误差小于 20

 
cm； 

—— 周边轮廓孔口中心位置偏差距设计开挖边线不大于 30
 
mm；钻孔方向与设计扩散角一致，钻孔

偏斜误差不大于 0.5°；孔底中心偏离设计坡面垂直开挖面方向，不大于孔深的 2%；在不透

水条件下孔深不允许欠钻，超深小于 10
 
cm； 

—— 设置钻孔样架，样架上布置钻孔后视点，采用激光控制钻孔方向。样架距离掌子面应适宜，

应固定在钻孔平台或混凝土衬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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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孔后每钻进 0.2
 
m校核一次，钻进 1

 
m至少校核 3次；当钻进至 1.5

 
m～2.0

 
m时，再进行 1

次校核，确认无误后，采用正常速度钻进。 

8.2.6 钻孔过程中发生渗涌时，应根据水量大小采取相应措施： 

—— 当渗水时，根据渗水量大小，间断性启用抽排水设备，抽排渗漏水。渗漏水抽排设备应按钻

穿一个孔时涌水量进行配置； 

—— 当渗、涌水达到抽排水能力 50%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用灌浆堵水，再进行灌浆加固围

岩； 

—— 当两个及以上炮孔连通时，采用水泥灌浆封堵，待凝固结后再重新钻孔。 

8.2.7 硐室开挖宜采用手风钻钻孔，严格控制装药量，单孔装药量应≤100
 
g，最大单段药量应≤400g。 

8.2.8 硐室开挖断面应按设计断面尺寸施工，严格控制超欠挖，并满足以下要求： 

—— 导洞、连通洞和硐室掘进方向朝向水体及离水体最近的硐室时，最后一循环不应超挖； 

—— 其余部位超欠挖应控制在±10
 
cm以内。 

8.2.9 导洞、连通洞和硐室开挖宜采用中心预留空孔、直孔掏槽、周边光面爆破的方法。 

8.2.10 超前导洞开挖可采用一次钻孔到设计孔深，分段进行爆破。每次爆破前，孔底未装药部分采用

柔性填充物防护。 

8.3 装药与封堵 

8.3.1 药柱应严格按照爆破设计中炮孔的编号、装药量、炸药规格进行加工，并与钻孔的孔号相互匹

配，统一编号并做好原始记录。记录应包括药柱加工情况、出现的问题及其处理措施。 

8.3.2 每个炮孔的药柱宜设置两根导爆索、两发电子雷管，并用竹片将药包绑扎牢固。导爆索的端头

需进行防水处理，电子雷管应按设计要求分别安装在孔底和孔口附近，采用高压防水胶布将雷管脚线与

药卷相交处密封严实，并缠绕牢固。端部的电子雷管脚线应理顺盘好装入塑料袋内，系在药包端部竹片

上。 

8.3.3 起爆体宜采用深水耐压乳化炸药，应按设计要求安装电子雷管、导爆索。导爆索的端头需进行

防水处理，电子雷管插入药卷时应保护好数码电子雷管及脚线，采用高压防水胶布将雷管脚线与药卷相

交处密封严实，再用胶布或绷绳将雷管脚线、导爆索与乳化炸药药卷绑扎牢固。 

8.3.4 硐室装药应遵循先下后上、先里后外的原则，并满足以下要求： 

—— 根据硐室布置，自下而上分成相对独立的体系进行装药； 

—— 装药前做好硐室排水通道，装药完成后用防水塑料布整体覆盖保护，起爆前炸药不应受潮变

质； 

—— 每个硐室的药量分别堆放； 

—— 硐室中宜整箱（袋）均匀装填，按设计要求的位置、数量码放整齐； 

—— 起爆体周围应用散装炸药卷（原包装）填满； 

—— 起爆体引出导线应理顺，可用夹布输水胶管等予以保护； 

—— 起爆体安装完毕后脚线应沿硐室和导洞岩壁引出接入相对应的起爆网路中； 

—— 雷管脚线出口端、导爆索端头以及起爆体引出线部位的防水、防潮处理。 

8.3.5 硐室、导洞、连通洞封堵前，应对以下内容进行专项检查： 

—— 装药是否完成，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 爆破网路的布设是否完成，线路的检测是否合格； 

—— 各灌区灌浆管路的布设是否到位，管路是否通畅。 

8.3.6 炮孔堵塞应满足以下要求： 

—— 堵塞材料宜选用锚固剂或规范允许的其它材料； 

—— 堵塞材料用竹（木）炮棍捣实，不应捣固直接接触药柱的填塞材料或用填塞材料冲击药柱； 

—— 分段装药间隔填塞的炮孔，应按设计要求的间隔填塞位置和长度进行填塞； 

—— 填塞作业应避免夹扁、挤压和拉扯电子雷管脚线、导爆索，并应保护电子雷管脚线； 

—— 填塞出水孔时，应设置小直径塑料导流管让水排出孔外。 

8.3.7 各硐室口处宜采用掺砂黄泥或粘土封堵，紧临掺砂黄泥或粘土封堵处采用砂浆砖砌体（墙体错

缝砌筑）封口，并满足以下要求： 

—— 硐室口第一道封堵宜采用掺砂黄泥或粘土封堵，由人工码平，并用橡皮锤逐层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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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掺砂黄泥或粘土码筑可在第二道砂浆砖砌体的保护下上升，直至洞顶； 

—— 黄泥或粘土封堵密实、检查合格后，用砂浆砖砌体封口； 

—— 砂浆砖砌体采用错缝砌筑，砌体与硐室周边岩壁应紧密结合； 

—— 黄泥或粘土与硐室口应封闭密实、不透气。 

8.3.8 导洞和连接洞采用快硬水泥灌浆封堵，并遵守以下规定： 

—— 在每条主导洞的中、下部宜各设置两道钢锁口门，封闭主导洞的出口。门框与开挖轮廓之间

的缝隙用水泥砂浆填塞密实； 

—— 封堵前应检查各灌区的灌浆管路是否顺畅； 

—— 灌浆管路外侧与砖砌体接合处，应采用速凝砂浆进行密闭； 

—— 灌浆采用纯水泥浆灌注，灌浆压力、浆液配比及早期强度（如 1
 
d、3

 
d 强度）应满足爆破设

计对封堵体整体性和抗冲阻水的要求； 

—— 灌浆完成并经检查合格后方能将灌浆管路进行封堵。 

8.4 起爆网路与起爆 

8.4.1 应采用电子雷管复式起爆网路，宜采用高精度导爆管雷管与电子雷管双复试起爆网路。 

8.4.2 电子雷管脚线、导爆索端头均应做好防水防潮处理，光爆孔中的导爆索宜为一整根，中间不应

有接头，并与起爆药卷及其它药卷紧密结合。 

8.4.3 网路敷设应满足以下要求： 

—— 使用前应对电子雷管进行检测、时间设置并做好相应记录，记录应包括孔号、延期时间及雷

管编码； 

—— 网路敷设人员应具有相应资质及类似工程经验，实行双人作业制，一人连接，一人监督检查

并作好记录； 

—— 敷设后、起爆母线引出至洞外后及充水补气后应对电子雷管起爆网路进行检查； 

—— 在装药过程中，应对雷管起爆网路和雷管脚线进行保护和固定； 

—— 采用硐室或硐室与钻孔相结合的爆破方案时，硐室内爆破网路布线应紧贴岩壁。 

8.4.4 装药、联网、封堵和充水补气工作完成后，参建各方联合对整个网路进行最后联网检测，网路

检测合格后，进入起爆工作准备阶段。 

8.4.5 爆破前，应制定爆破警戒专项方案，确定警戒范围和警戒点，进行警戒演练，并向当地的公安、

海事部门备案或报批： 

—— 爆破警戒范围由爆破设计确定； 

—— 危险区边界应设置明显标识，派出岗哨； 

—— 警戒点应设公告栏，每个警戒点设置 2个人，由指挥中心统一指挥； 

—— 水域警戒应配备指挥船和巡逻船； 

—— 警戒人员应按指令到达指定地点并坚守工作岗位，相互之间应使用同一类通讯设备联络； 

—— 爆破时应同时发出音响和视觉信号，危险区内的人员应能清楚地听到或看到。 

8.5 充水补气 

8.5.1 采用气垫式岩塞爆破时，应根据设计气垫体积的大小，结合库水位确定充水水位。 

8.5.2 当下游充水位较高时，应增加有压的气量，使岩塞底部与下游水体分开，补气的流量和压力应

与闸门井充水水位上涨速率、气室大小相匹配；当充水水位上升快时，有压的补气量应能保证气垫水面

不上升。 

8.5.3 应设置集渣坑水位视频监测系统，随时调控补气的速率，确保维持设计的气室体积。 

8.5.4 在集渣坑充水过程中所有数码电子雷管接头应高于水面，起爆网路不被水淹没。 

8.5.5 必须在岩塞体爆破装药及联网完成并检查无误后，才能开始充水。 

8.5.6 充水前应对临时堵头进行验收，包括临时堵头周边的防渗漏灌浆处理，充水过程遇到临时堵头

渗漏量较大时需及时处理。 

9 爆破安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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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岩塞爆破安全监测部位包括岩塞口边坡、锁口段混凝土及钢筋、断层、隧洞进/出水口段岩体、闸

门井及设备、附近建（构）筑物、临时堵头、发电厂房主要设备、大坝等。 

9.2 监测项目应包括宏观调查与巡视检查，爆破质点振动监测，爆破动应变监测，爆破水击波、动水

压力及涌浪监测，空气冲击波及噪声监测。监测方法、监测断面及点位布置、监测技术要求应满足 

DL/T 5333的要求。 

9.3 爆破动应变监测测点应布置于结构体关键部位内部或表面，对洞室衬砌结构等爆后充水部位，测

点及监测设施应布置于结构体内部。 

9.4 监测仪器线缆保护套管宜为镀锌钢管，应做好保护套管接头密封处理和线缆接头防水处理，并进

行标记标识。埋设在钢筋混凝土内时，应固定在钢筋网内侧。 

9.5 对周边建（构）筑物巡视检查应采取爆前、爆后对比检测方法，对建（构）筑物外观、岩土结构

裂隙、洞室衬砌结构接缝以及其他设施进行检查。 

9.6 岩塞口水域、爆破危害可能影响区域、邻近重要建（构）筑物以及爆后无法进入检查的重要部位，

应进行全程视频监控。监控设备及线路应布设在安全可靠位置，监控时段应延伸至爆破影响消除后一段

时间，监测视频资料应进行对比分析后留档备查。 

10 爆破后检查 

10.1 爆破后检查需严格落实安全措施，确保人员、设备及工程安全。 

10.2 爆破后检查的范围应包括岩塞口边坡、洞脸、岩塞口、隧洞渐变段、集渣坑及堆渣体、闸门井、

临时堵头、岩塞爆口周边临近的建（构）筑物、金属结构及机电设备、地下管线、水域水质、水生物等。 

10.3 爆破后检查内容包括： 

—— 岩塞口的形状及尺寸； 

—— 爆破后岩塞口周边区域的地形变化情况； 

—— 集渣高程、形态和分布； 

—— 爆破残留物； 

—— 爆破区周围的防护目标受爆破影响程度； 

—— 爆破飞石、水击波、噪音、涌浪对人员、生物及相关设施的影响。 

10.4 爆破后检查采用宏观调查、巡视检查、测量、视频摄像等方式；应采取爆前和爆后对比检测方法

检查。岩塞口、集渣坑等宜采用声纳或水下激光扫描仪进行三维精确测量。 

10.5 水下岩塞爆破前应对水下机器人（ROV）、视频摄像采集系统等进行预演、测试，保证镜头拍摄

清晰、数据传输、存储正常。洞内预先安装的高清摄像头应做好防水防爆保护。 

10.6 水下岩塞爆破后检查时间及频次应根据工程等级、地质条件、爆破规模、岩塞特性及周边环境敏

感程度等具体情况确定。 

10.7 对爆破后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专项检查报告，对检查发现的异常情况提出分析意见及处

理建议。 

10.8 爆破后检查记录应真实、完整，并留档备查，便于追溯和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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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水下岩塞爆破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写目录 

 

第1章 工程综合说明 

1.1 工程概况 

1.2 岩塞爆破工程特点 

1.3 工程自然条件 

1.4 岩塞形状尺寸 

1.5 工程施工条件 

1.6 工作范围 

1.7 适用的规程规范及标准 

第2章 施工规划 

2.1 施工总体目标 

2.2 施工难点、重点及主要措施 

2.3 总体施工程序 

第3章 施工布置 

3.1 取水口施工平面图 

3.2 施工交通 

3.3 施工通讯 

3.4 施工用风、用水、用电布置 

3.5 施工通风、排水 

第4章 施工管理组织 

4.1 施工组织机构 

4.2 项目管理职责 

4.3 主要作业班组职责 

第5章 施工进度计划 

5.1 施工计划 

5.2 施工关键线路 

5.3 主要项目施工进度及强度分析 

5.4 工期保证措施 

第6章 现场生产性试验 

6.1 试验目的和内容 

6.2 试验方法 

6.3 试验成果应用 

6.4 岩塞爆破器材的性能指标检验与抗水性试验 

第7章 岩塞爆破方案 

7.1 岩塞形状及尺寸 

7.2 爆破参数 

7.3 爆破起爆网络 

7.4 爆破器材指标及用量 

7.5 爆破安全校核 

第8章 岩塞爆破施工方案 

8.1 作业平台及交通栈道 

8.2 竖井交通升降机安装及拆除 

8.3 岩塞口灌浆及围岩加固施工 

8.4 混凝土堵头施工及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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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岩塞爆破火工材料准备 

8.6 岩塞体钻孔 

8.7 爆破前充水加压方案 

8.8 闸门井及其附属设施防护措施 

8.9 岩塞爆破安全监测 

8.10 爆破后的检查与处理 

第9章 资源配置计划 

9.1 主要材料需求计划 

9.2 主要施工机械设备配置计划 

9.3 劳动力配置计划 

第10章 职业健康安全保障措施 

10.1 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及安全保证体系 

10.2 危险源辨识及风险防控 

10.3 钻爆作业施工安全技术措施 

10.4 突涌水安全防护措施 

10.5 高空作业安全措施 

10.6 用电安全措施 

10.7 爆破安全措施 

10.8 机械作业安全措施 

10.9 灌浆安全措施 

10.10 潜水(水下)作业安全措施 

第11章 施工质量保障措施 

11.1 质量管理组织机构和人员 

11.2 爆破施工质量保证措施 

11.3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第12章 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措施 

第13章 事故应急预案 

13.1 事故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13.2 应急处置 

13.3 应急物资 

13.4 应急报告 

13.5 救急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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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水下岩塞爆破工程生产性试验大纲编写目录 

 

第1章 概述 

1.1 工程概况 

1.2 试验必要性 

1.3 试验区地质条件 

第2章 编制依据 

第3章 试验目的及内容 

第4章 试验程序及施工方法 

4.1 试验程序 

4.2 施工方法 

第5章 生产性爆破试验方案 

5.1 试验形状及尺寸 

5.2 爆破参数设计 

5.3 爆破效应测试 

5.4 爆破器材指标及用量 

第6章 技术要求及质量控制 

第7章 试验进度计划 

第8章 资源配置计划 

第9章 安全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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